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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文件
美珈院〔2023〕45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统计

工作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职能部门、各院系：

《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统计工作管理规定》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

2023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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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统计工作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科学有效地组织学校的统计工作，保障学校

为上级和地方统计部门提供准确性、及时性的统计资料，真

实反映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《教育统计管理

规定》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：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相

关法律法规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填报上级下发的各

项统计调查报表；收集和整理学校建设、发展所需要的统计

资料，反映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情况；利用统计资料和

统计手段，开展统计分析和服务，监控规划执行情况，分析

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各级领导提供科学决策依据，为

学校科学管理服务。

第三条 学校必须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国

家的有关规定，如实提供统计资料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

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统计数据。学校各单位有义务如实提

供国家、省、市和学校校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数据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统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：各类数字

资料、文字资料、数据分析报告。

第二章 统计工作机构与职责

第五条 学校统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

负责的管理机制，建立校内统计工作的网格化管理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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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办公室负责全校统计工作，各部门根据统

计工作任务，设置兼职统计人员，负责本部门的统计工作。

第七条 学校统计工作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组织、协调学校的统计工作，完成国家统计调查、

湖北省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，搜集、整理、提供统

计资料。

（二）对学校的统计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实行

统计监督。

（三）管理学校的统计报表，建立健全统计台帐制度，

并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制度。

（四）完成董事会、党政领导布置的各项统计任务。

第三章 统计工作分类与分工

第八条 统计工作分为综合性统计、专项统计两类。

第九条 综合性统计工作由学校办公室组织填报，专项

统计工作由业务对口二级单位负责填报。

第十条 统计工作任务分工

（一）学校办公室。涉及学校基本信息、历史沿革、院

系设置、法人信息填报、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信息填报、

档案信息、对外交流信息等；

（二）党务工作办公室。涉及党组织的建设、政治理论

学习、党员发展管理、统战、工会、纪检等；

（三）宣传部。涉及精神文明建设、意识形态、理论中

心组学习、宣传报道统计等；

（四）人事处。涉及学校教职工信息、职工待遇等人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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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工资等方面的统计工作；

（五）财务处。涉及学校经费开支、财务状况等；

（六）教务处。涉及学科、专业、学籍、教学安排、实

验室管理、科研、继续教育、图书等方面；

（七）学生工作处。涉及学生信息、辅导员管理、大学

生入伍、团委、心理健康、学生资助、医务室等方面；

（八）质量与评估办公室（含督导办公室）。涉及学校

质量管理体系方面、教育教学督导等方面；

（九）招生处。涉及在校生来源、录取类型来源情况、

招生类型来源、招生录取人数等方面的统计工作；

（十）就业处。涉及学生就业信息、大学生创新创业、

校企合作等方面信息统计；

（十一）资产处。涉及土地面积、房屋面积、固定资产

等资产等方面信息统计；

（十二）总务处。负责安全、消防、综合治理、商铺管

理、食堂经营等方面信息统计；

（十三）信息技术中心。负责学校网络、信息安全等方

面信息统计；

（十四）各院系。负责本院系相关信息报送。

第四章 统计工作的报送与管理

第十一条 综合性统计工作由学校办公室组织填报，各

二级单位应在规定期限内将相关统计资料经分管校领导审

批后，报送至学校办公室，由学校办公室汇总，经校领导审

核同意后，报送上级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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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专项统计工作由业务对口二级单位负责填

报，经主要校领导审批后上报上级管理部门，并报学校办公

室备案。

第十三条 重大统计事项需经学校董事会审批同意后

再上报。

第十四条 因统计上报的数据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和

后果的，视其危害程度，给予统计人、部门负责人、分管校

领导相应处罚。

第十五条 学校综合统计资料由学校办公室负责整理、

立卷归档；各类专项统计资料由各部门负责整理、立卷归档，

并将有关统计资料及时向学校办公室备案。

第十六条 统计信息人员要努力提高统计分析研究水

平，开展统计分析，为领导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服务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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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5月 9日印发


